
籽公園風雨球場管理使用須知 

一、 為維護籽公園風雨球場體育設施使用功能、場地安全及清潔，特訂定

本須知。  

二、 球場使用採開放式管理，因應鄰里居民作息，夜間照明啟閉時間原則

18：00~21：30，得視實際需求調整。如遇舉辦活動、比賽或特殊情況

時，得視活動情形，場地局部或全部暫停對外開放。 

三、 使用本球場設備舉辦活動或比賽，依雲林縣立體育場所使用管理自治

條例之規定申請。  

四、 球場禁止一切車輛入內。  

五、 禁止烤肉、炊事、施放爆竹煙火、聚賭及其他違法、危險或妨礙他人

活動之行為。 

六、 禁止亂丟垃圾、菸蒂及其他廢棄物，球場內不得飲酒、 抽菸、喧嘩、

打架等違反社會秩序及任何有礙安全之行為。  

七、 請勿偕同幼兒、寵物入場奔跑嬉戲；禁止灌籃、攀吊籃框，以策安全。  

八、 禁止穿著皮鞋、高跟鞋等不合規定之鞋類入場。  

九、 場內設施請愛惜使用，如有損毀、滅(遺)失者，應負回復原狀或金錢賠

償之責。 

十、 使用球場請遵守規定，相互禮讓、輪流使用、禁止霸佔場地。  

十一、 違反上述規定者，管理機關得禁止其活動、拒絕其入場或勒令離場，

必要時報請警察機關協助處理。  

十二、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  

 

 

管理機關：雲林縣立體育場 

聯絡電話：05-5345119 


